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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入学”常春藤名校

胡某是海宁人，从小是父母亲友眼中的乖孩子。

由于中考成绩一般，父母便安排胡某就读嘉兴某中学

的中美合作班，后将他送去美国留学。

2017年5月，社区大学学业结束后，胡某告诉父

母因自己成绩优秀，还可以去更好的学校，已经委托

中介向美国十所名校投递简历，并被耶鲁大学、哈佛

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录取。一家人商议后，最终选择

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管理系就读。

对于儿子说的一切，胡父胡母从没有怀疑。他们

觉得国内的教育不适合儿子，送他出国留学是明智的

决定。2018年初，胡某告诉父母，自己作为沃顿商

学院金融管理系的学生，可以投资该校内部高收益保

本的投资理财项目。二人欣然拿出30万元放心交给

儿子，没过几个月，胡某便表示自己已经靠这笔投资

赚了120万元。

儿子这么优秀，胡父胡母开心地大摆宴席邀请亲

朋好友一同庆祝。自此，30万元变120万元的“投资

传说”被广为流传。从小疼爱胡某的大姨更是对侄子

赞赏有加，不仅自己跟着投资，还积极地向身边朋友

推荐。

就这样，靠着父母亲友的口口相

传，一年多时间内就吸引了数十名投资者

前来投资，金额高达1.6个亿。

证书、资金证明全是伪造

名牌大学高材生、投资专业人士是胡某在大多数

投资人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胡某投资阵营

后，胡某便建了一个微信群，不时在里面推送各种投

资项目。

“项目很多，都说没有风险，是固定收益。但具

体是什么项目都不清楚，只说沃顿商学院金融系的学

生才能投资。”投资者谢某表示，自己陆续投资了

158万元，一共收到收益52万余元。“每次都有钱

拿，回报相当高。”

每当有投资人问起项目详情，胡某总会以涉密为

由拒绝，只是在朋友圈发布了沃顿商学院毕业证书、

沃顿商学院为其提供8000万美元的“资金证明”等

文件，来证明项目的真实性。

直到2020年8月，胡某以学校系统升级、疫情

等理由，拖延兑现本金和收益，投资人曹某向公安机

关报案，胡某的真面目才被揭开。

调查

发现，胡某

在拿到投资

款 后 肆 意 挥

霍。租赁豪车、购买奢侈品、去澳门赌博……对资金

使用的决策极不负责。前期归还的本息也主要通过借

新还旧来实现。所谓名校高材生、沃顿商学院的投资

项目更是无稽之谈。

归案后，胡某始终不承认自己编造留学经历及投

资项目的事实。但在办案人员反复问到平台信息及学

校信息时，胡某均含糊其辞，无法说明相关情况，甚

至连宾夕法尼亚州的英文发音都不会说，所有的证明

文件也均是伪造。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肆意投资产业、炫富

摆阔等手段进行包装，骗取投资者信任向不特定社会

公众非法集资，胡某的行为已涉嫌集资诈骗罪。截至

目前，除了支付本金及收益回报的1.1亿余元外，仍

有4231万元无法归还。

“常春藤名校高材生”带来“投资传说”
全家人深信不疑，拉朋结友投了1.6个亿……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雯馨

看不懂资产负债表，说不出留学地英文名，却冒充美国常春藤名校金融专业高材生，谎称拥有学

校内部高收益保本的投资理财项目，借此非法集资诈骗1.6亿元。

近日，25岁留学生胡某被海宁市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案件背景
老人去世无人继承房产

苏阿婆生于1936年，其祖父、祖母、父亲均于多年

前去世。家中兄妹三人，哥哥姐姐于1948年死亡。

1986年，苏阿婆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结婚后，苏阿婆夫妇没有生育子女，也没有收养子

女，两人相依为命。2007年，老伴去世。老伴的父母

在此之前也已先后去世。2020年，年过八旬的苏阿婆

走完了这一生。

苏阿婆去世后，留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一套房

产。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苏阿婆生前也未立遗嘱，房

子该如何处理？依照法律规定，房子或为无主财产。

侄女申请欲获得所有权

虽无法定继承人，但苏阿婆仍有亲人在世。苏阿

婆去世后，侄女梁女士和侄女婿刘先生来到海珠区法

院，就房子问题提出申请。

梁女士夫妇称，婶婶苏阿婆的继承人均已先于其

去世，苏阿婆档案中也无其外祖父母的记录。由于苏

阿婆没有子女，多年来，两人时常照顾苏阿婆的生活起

居，梁女士有时还会住在苏阿婆家陪伴老人。

这些年来，两人经常接送苏阿婆看病；苏阿婆住院

时，也由两人轮流陪护，并以家属名义签署各种医疗资

料、医疗文件。苏阿婆去世后，两人为其送终、办理丧

事。梁女士夫妇说，2020年6月下旬，苏阿婆曾与梁女

士前往办理房屋的遗赠手续，但因材料不齐，当时没有

办成。

梁女士夫妇向法院申请，认定房屋为无主财产，并

判决该房屋归二人共同所有。

法院判决
房产为无主财产，归侄女夫妇所有

海珠区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

理。法院查明，梁女士夫妇一直照顾苏阿婆至其去

世。苏阿婆去世后，亦由两人办理丧葬事宜。现苏阿

婆遗有海珠区房屋一套，苏阿婆未立有遗嘱或遗赠扶

养协议，亦无法定继承人。

法院分别于2021年3月19日、2021年3月22日、

2021年3月26日在涉案房屋楼梯大门前、法院公告

栏、相关网站发出认领上述财产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

一年，现已届满，上述财产无人认领。

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认定财产无主申请后，经

审查核实，发出财产认领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

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

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申请人梁

女士、刘先生对苏阿婆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可以分配

适当的遗产，故申请人申请要求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

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海珠区法院近日判决，苏阿婆

遗留的位于海珠区的房屋一套为无主财产，归申请人

梁女士、刘先生共同所有。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老人去世房产无人继承应归谁？
法院：老人的侄女夫妇尽了生养死葬义务，房子归两人所有

《信息时报》何小敏

年过八旬的老人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房子成了无主财

产。房子到底归谁所有？老人的侄女和侄女婿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能获得房

子的所有权。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